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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县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第42号

建议答复的函
谭林林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浮梁县城学校周边交通管理的建议》（第42号建议）已收悉，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提升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管控，结合您反映的加强浮梁县城学校周边交通管理的建议后，我大队结合工作实际，对全县中小学周边道路交通环境进行了全面优化。
一、进一步完善各类交通安全设施
大队联合城管等部门对县城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情

况及现有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了地毯式、拉网式的大排查，对标志、标线缺失的，及时补充完善；对标识、标线设置不规范、不完善的，及时整改；对停车位缺少的，做到应划尽划。截止目前，县城中小学周边共有电警抓拍系统7套、手控人行道红绿灯系统2套、前端喊话系统2套、标志标牌33块、减速带26条、减速震荡标线12块、爆闪灯10套、移动隔离护拦11个、中央隔离护拦850米，共施划机动车停车位1200余个、非机动车位500余个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交通违法行为整治

大队常态化开展高峰勤务和护学岗勤务，在全县9所中小学校配置20余名护学警力，建立“警校家”护学机制，一是在早、中、晚高峰时段，全面加强上下学时段学校门前交通指挥疏导，有效引导学生安全通行，确保学生上下学期间交通秩序良好。二是每天在学生上下学时段分段执勤疏导，有效整治骑乘电动车不戴头盔、逆向行驶、违法停车、非机动车及行人不走人行横道、非法营运、“黑校车”等交通违法行为。2025年以来，大队在学校周边道路开展各类交通整治241次，共查处机动车违停2240起，拖移违停机动车28辆、摩托车、电动车213辆，拆除遮阳棚470把，处罚骑乘电动车、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、逆行、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1270人，现场教育警告4223人，观看警示教育视频378人,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提升。

三、进一步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

大队紧密结合交通安全宣传“七进”工作，组织民警深入中小学校、幼儿园，通过上交通安全课、设置交通安全展板、播放交通安全警示资料片、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，增强防范交通事故的能力。同时，充分利用自有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及抖音等新媒体平台，开展学生交通安全专题宣传，曝光涉校车辆典型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案例10余次，警示安全风险、打消侥幸心理、震慑违法人员，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，养成学校门口减速慢行、礼让斑马线等文明出行习惯，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校园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。2025年以来开展进校园交通安全宣传共24次，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。

交通管理永远在路上。浮梁交警将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严格执法、热情服务，为创建平安、和谐、幸福、美丽浮梁贡献自己的力量！

再次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您对交通管理工作多提宝贵意见。

浮梁县公安局
2025年9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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